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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爲鼓勵本校同仁從事專長訓練工作，提升本校運動技術水準、增進校譽並

獎勵訓練績效，特訂定「國立體育大學運動訓練績效獎金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一、在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專任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之專業

技術人員或校務基金聘任之教學人員與兼任教練(擔任運動專長訓

練之教練)。 

二、前一年度指導本校學生在學期間之競賽成績達到國光體育獎章各等

級獎章給獎資格者(世界大學單項錦標賽成績比照亞洲盃錦標賽辦

理)。 



三、競賽項目須為本校重點發展之亞奧運正式比賽項目。 

第三條  獎勵方式： 

一、各運動種類每年得獎勵二項競賽成績（田徑類得以中長距離、投

擲、短距離及跳部等項目分別獎勵）。 

二、除奧運可依該次比賽各項成績分別獎勵外，其餘所獎勵之二項競賽

成績應為同賽會不同獲獎學生或不同賽會同一獲獎學生。 

第四條  獎勵標準：符合獎勵範圍之人員均給予「優良教練」獎狀一紙，並依國

光體育獎章等級另給予獎金。 

一、榮獲一等國光體育獎章：一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二十五萬元、二級獎

勵金最高新台幣二十萬元、三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十五萬元。 

二、榮獲二等國光體育獎章：一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十萬元、二級獎勵金

最高新台幣八萬元、三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六萬元。 

三、榮獲三等國光體育獎章：一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五萬元、二級獎勵金

最高新台幣三萬元、三級獎勵金最高新台幣二萬元。 

第五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者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依「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

發辦法（最新版）」，檢附年度指導成績證明，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

請(申請表如附件)，並由研究發展會議依分配原則審議之。 

二、得獎者由研發處擇期頒獎之。 

第六條  經費來源：由當年度自籌收入項下支應，若當年度匡列金額不敷支付時，

得獎人應按額度內金額比例分配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訓練績效獎金獎勵申請表（一案一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帶隊項目  

本次獎勵事項  符合獎勵標準  

申請人 

姓名 
職稱 帶隊年資 

應得獎勵金百分比 

（各隊分配原則） 

  
在本校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共計年資 年  月。 
      ％ 

  
在本校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共計年資 年  月。 

        ％ 

  
在本校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共計年資 年  月。 
      ％ 

  
在本校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共計年資 年  月。 
      ％ 

系所主管  單位主管  

本表填妥後，請將相關獎勵內容登錄於教師歷程檔案，並列印登錄完成畫面，連同前一年度

指導成績及學生在學證明提出申請。 

 



田立遭百大牢競技卒院運動訓練嶺奴奨励耕法

奨金分配比例原則
101年12月20日競技学院主管合議通過

102年1月10　日競技合議進

一､依振国立艦首大学運動訓煉績数奨金奨励耕法訂定本分

配原則

二､分配教煉人数須符合本校運動訓練績放奨金奨励耕法

貫際通過之資格

三､分配比例如下表:

敢傭人厳. 亊仆8ｵB�敢儀′人 册I(ﾒ��

1 �������0% ��

2 田�R�40% ��

3 鼎�R�30%30% ��

4 �3BR�22%22%22% ��

5 �3"R�17%17%17%17% ��


